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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
合格標識申請作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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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業依據交通部114年12月12日預告修正「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之一
附件二十五、「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規定」辦理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
請作業。

◼上述規定內容如有新增或異動時，以交通部正式
公告規定版本為主。

3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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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時間：自115年1月15日起。
本作業自115年1月15日起受理申請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待交通部正式公
告規定後寄送隔熱紙合格報告(含自行烙印)與發放合格標識。

◼受理資格：

1) 隔熱紙之國內製造廠
2) 隔熱紙之進口商

◼受理方式：

線上申請
(透過本中心「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申請)

5

受理申請時間及方式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


6

➢法源依據

➢審查作業說明
✓ 受理申請時間及方式
✓ 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流程
✓ 如何申請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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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

➢聯絡窗口人員

➢ FAQ

大綱



合格報告申請流程(含併案申請合格標識、變更及補發)

單位 流程 說明

申請者

準備申請文件 依申請類別準備相關申請文件。

提出申請
進入「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汽車
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申請並上傳各項申請文件。

↓

專業機構

受理申請 確認申請文件備齊後正式成案。

審查作業(約5天)註1 依申請者提供之申請文件進行審查。

費用報價 依申請項目進行費用報價。

出具合格報告
經審查符合規定後出具「汽車車窗及擋風玻璃黏貼隔熱紙合格報告」
(以下稱「合格報告」)。

--- 業務排班 如併案申請合格標識，與申請者確認及安排執行抽樣比對之時程。

---
抽樣比對及

發放合格標識註2

比對或抽樣檢測產品符合合格報告所載之相關規格、產品數量與申
請合格標識數量一致且符合最新版次之檢測項目及標準後，發放合
格標識。

費用結算 依申請類別進行費用結算及開立發票。

寄送發票及合格報告註2 依申請表提供之「申請廠商(者)地址」寄送發票及合格報告。

↓

申請者 繳費 收到發票後依內容進行繳費。

註1：該天數不含申請者上傳或提供之文件不足或不符合規定而需補件之天數。
註2：將於交通部正式公告「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規定」後發放合格標識及寄送合格報告。

7

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流程(1/2)

併案申請合格標識僅申請合格報告



合格標識申請流程(含補發)

單位 流程 說明

申請者

準備申請文件 依申請類別準備申請文件。

提出申請
進入「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汽車
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申請並上傳各項申請文件。

↓

專業機構

受理申請 確認申請文件備齊後正式成案。

審查作業(約3天)註1註2 依申請者提供之申請文件進行審查。

費用報價 依申請項目進行費用報價。

--- 業務排班 與申請者確認及安排執行抽樣比對之時程。

---
抽樣比對及發
放合格標識註3

比對或抽樣檢測產品符合合格報告所載之相關規格、產品數量與申
請合格標識數量一致且符合最新版次之檢測項目及標準後，發放合
格標識。

費用結算 依申請類別進行費用結算及開立發票。

寄送發票及補
發之合格標識
註3

寄送發票
依申請表提供之「申請廠商(者)地址」寄送發票(及補發之合格標
識) 。

↓

申請者 繳費 收到發票後依內容進行繳費。

註1：不含申請者上傳或提供之文件不足或不符合規定而需補件之天數。
註2：申請「補發合格標識」者，完成審查作業後進行費用結算並寄送合格標識。
註3：將於交通部正式公告「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規定」後發放與寄發合格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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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流程(2/2)

申請合格標識申請補發合格報告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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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
✓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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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名稱

1 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表

2 申請者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國內製造廠應提供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及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 進口商應提供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取得國外原製造廠授權資格者，另應提供
其授權證明文件。

3 規格技術資料(同申請案同廠牌申請不同隔熱紙型號者，應逐一型號提供本項文件)

4 符合CNS 12381、ISO 9050或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安全玻璃」之檢測報告

5
取得國外原製造廠授權資格且同意自行烙印合格標識者，應提供其授權自行烙印之證
明文件

6 經銷商施工地點清冊

備註：
1) 上述項次1、3及6申請文件可於本中心「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申請時下載文件範本使用。
2) 國外原製造廠之授權證明文件，內容應至少載明隔熱紙「廠牌」、「型號」授權同意於國內銷售之說明。
3) 國外原製造廠授權自行烙印之證明文件，內容應至少載明隔熱紙「廠牌」、「型號」授權同意自行烙印合格標識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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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1/9)
一、應準備之申請文件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


項次 文件名稱

1 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表

2 申請者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國內製造廠應提供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及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 進口商應提供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取得國外原製造廠授權資格者，另應提供
其授權證明文件。

3 規格技術資料(同申請案同廠牌申請不同隔熱紙型號者，應逐一型號提供本項文件)

4 符合CNS 12381、ISO 9050或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安全玻璃」之檢測報告

5
取得國外原製造廠授權資格且同意自行烙印合格標識者，應提供其授權自行烙印之證
明文件

6 經銷商施工地點清冊

7 申請合格標識之產品清冊

備註：
1) 上述項次1、3、6及7申請文件可於本中心「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申請時下載文件範本

使用。
2) 國外原製造廠之授權證明文件，內容應至少載明隔熱紙「廠牌」、「型號」授權同意於國內銷售之說明。
3) 國外原製造廠授權自行烙印之證明文件，內容應至少載明隔熱紙「廠牌」、「型號」授權同意自行烙印合格標識之說明。11

如何申請合格報告(2/9)
一、應準備之申請文件(如為併案申請合格標識者)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


二、申請方式：

1) 進 入 本 中 心 「 線 上 平 台 」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後，申請類別
點選「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後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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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3/9)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範 例



隔熱紙有限公司

2) 詳實填寫各項欄位。
3) 為利日後申請案有相關問題通知補件，填寫電子信

箱後應驗證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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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4/9)

範 例

應驗證電子信箱。

應與申請表所填資料相同。



3) 備妥各項申請文件後上傳至對應項目，並點選送出
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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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5/9)

範 例

將各項申請文件上傳至
對應項目。

點選送出完成申請。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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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6/9)
三、各項申請文件填寫注意事項：

 如併案申請合格標識，應勾選
「已取得合格報告申請合格標
識」並填寫申請張數。

範 例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勾選「新案」。

詳實填寫各欄位，且應與「線上
平台」所填資料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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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7/9)

範 例

依檢測報告測試結
果填寫可見光透過
率。

「廠牌」、「型號」
應與檢測報告內容相
同。

應標示合格標識內
字體大小。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
人印章。

具體說明自行烙印之
合格標示方式。

具體說明如何辨識
自行烙印之合格標
識防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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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8/9)

範 例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
人印章。

填寫所有隔熱紙施
工店家。

填寫施工店家所在
地地址。



範 例 範 例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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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報告(9/9)
四、取得合格報告

經審查各項申請文件後核發合格報告，並依申請表所填
寫之「申請廠商(者)地址」寄送報告。

1. 國外原製造廠之授權證明文件如有載明授權期限者，將
於合格報告備註合格報告之有效期限。

2. 前述有效期限到期時，應提出申請變更合格報告，避免
影響日後申請合格標識之時程或合格標識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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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審查作業說明
✓ 受理申請時間及方式
✓ 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流程
✓ 如何申請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
✓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

➢宣導事項

➢合格隔熱紙產品資訊揭露

➢收費標準

➢聯絡窗口人員

➢ FAQ

大綱



一、申請變更合格報告之適用情形：

合格報告及其檢附文件登載內容有新增、變更或檢測項
目版次更新時，申請者應檢附變更或新增內容之相關資
料後，主動向本中心提出變更合格報告申請。

如符合下列任一情形時可提出變更合格報告：

1) 原合格報告登載內容異動
✓ 申請者及隔熱紙之基本資料異動，如：公司名稱、隔熱紙型

號等。
✓ 自行烙印合格標識之標識方式、防偽功能或格式樣張圖示異

動。
✓ 原合格報告有效期限已到期。

2) 隔熱紙檢測報告之檢測版次更新並至檢測機構重新
檢測取得檢測報告

20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1/7)



項次 文件名稱

1 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表

2 申請者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3 規格技術資料

4 符合CNS 12381、ISO 9050或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安全玻璃」檢測報告

5 國外原製造廠授權同意自行烙印之證明文件

6 變更差異說明表

7 原合格報告正本(繳回)

備註：
1) 上述項次1、3及6申請文件可於本中心「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申請時下載文

件範本使用。
2) 上述項次2~5申請文件如內容新增、變更時，才須提供該項文件；如無異動者則免檢附。 21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2/7)
二、應準備之申請文件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


範 例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範 例

驗證電子信箱。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三、申請方式：

同申請合格報告方式，進入本中心「線上平台」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後，申請類別點選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後提出申請。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3/7)

22

範 例

點選送出申請。

將各項申請文件上傳
至對應項目。

隔熱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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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4/7)

四、各項申請文件填寫注意事項：

範 例

詳實填寫各欄位，且應與「線上
平台」所填資料相同。

 勾選「變更」並填寫「原合
格報告編號」。

 如併案申請合格標識，應勾
選「已取得合格報告申請合
格標識」並填寫申請張數。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範 例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原「規格技術資料」內容如有異
動時，應重新填寫內容並提供本
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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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5/7)



範 例

25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6/7)

範 例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填寫原合格報告編號及變更項目
(如：規格技術資料)。

具體說明變更前、後之變更內容
(可用圖示輔助說明變更事項)。



範 例 範 例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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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7/7)
五、取得合格報告

經審查各項申請文件後核發合格報告，並依申請表所填
寫之「申請廠商(者)地址」寄送報告。

備註本合格報告取代原合格報告。



27

➢法源依據

➢審查作業說明
✓ 受理申請時間及方式
✓ 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流程
✓ 如何申請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
✓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

➢宣導事項

➢合格隔熱紙產品資訊揭露

➢收費標準

➢聯絡窗口人員

➢ FAQ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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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1/5)

項次 文件名稱

1 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表

2 遺失或毀損相關證明文件

3 原合格報告正本（如為合格報告毀損者，應繳回本項文件）

備註：上述項次1申請文件可於本中心「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申請時下載
文件範本使用。

一、應準備之申請文件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


範 例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範 例

隔熱紙有限公司

驗證電子信箱。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二、申請方式：

同申請合格報告方式，進入本中心「線上平台」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後，申請類別點選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後提出申請。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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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點選送出申請。

將各項申請文件上傳
至對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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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3/5)
三、各項申請文件填寫注意事項：

範 例

詳實填寫各欄位，且應與「線上
平台」所填資料相同。

勾選「補發」並填寫「原合格報
告編號」。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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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4/5)

範 例
應提供聲明文件，並詳實說明補發合
格報告之原因；如原核發合格報告已
毀損者，另應繳回已毀損合格報告正
本。



範 例 範 例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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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5/5)
四、取得合格報告

經審查各項申請文件後核發合格報告，並依申請表所填
寫之「申請廠商(者)地址」寄送報告。

備註本合格報告補發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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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審查作業說明
✓ 受理申請時間及方式
✓ 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流程
✓ 如何申請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變更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報告
✓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
✓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

➢宣導事項

➢合格隔熱紙產品資訊揭露

➢收費標準

➢聯絡窗口人員

➢ FAQ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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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合格標識(1/8)

項次 文件名稱

1 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表

2 申請合格標識之產品清冊

3 原合格報告影本

備註：上述項次1及2申請文件可於本中心「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申請時下
載文件範本使用。

一、應準備之申請文件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


範 例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範 例

隔熱紙有限公司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驗證電子信箱。

三、申請方式：

同申請合格報告方式，進入本中心「線上平台」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後，申請類別點選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後提出申請。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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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點選送出申請。

將各項申請文件上傳
至對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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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申請文件填寫注意事項：

範 例
詳實填寫各欄位，且應與「線上
平台」所填資料相同。

勾選「已取得合格報告申請合格
標識」並填寫申請張數。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3/8)



範 例

37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4/8)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
印章。

 申請總數應與申請表填寫數
量相同。

 依宣告之隔熱紙尺寸，比對
申請合格標識數量合理性。

可同時申請不
同合格報告之
合格標識。

依合格報告內容填
寫廠牌、型號及可
見光透過率。

如隔熱紙產品存放不同查核地點，
應分案提出申請合格標識。。



四、抽樣比對作業執行方式

(一) 將於完成合格標識審查作業後，於2個工作天內完成業務
排班，並依雙方協調之排定日期，派員至申請者指定地
點執行「抽樣比對」作業。依申請者所宣告之汽車用隔
熱紙「廠牌」、「型號」、「尺寸」及「數量」進行查
核。必要時，申請者應提供隔熱紙產品之來源履歷、外
箱標識或其他相關產品資訊以佐證辨識等，以利隔熱紙
產品查驗及確認。

(二) 抽樣比對時將確認以下內容：

1) 確認申請之隔熱紙「廠牌」、「型號」與「合格報告
」是否相符。

2) 確認申請之隔熱紙「尺寸」、「數量」與「申請合格
標識之產品清冊」宣告是否相符。

3) 檢測並確認申請之隔熱紙「可見光透過率」是否在「
合格報告」之檢測範圍。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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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樣比對作業執行方式

(三) 抽樣檢測隔熱紙可見光透過率：

申請者應提供裁切抽樣產品隔熱紙（尺寸約為：長
100mm、寬100mm）乙張，並協助將該抽樣產品隔熱紙
張貼於本中心提供之清玻璃（尺寸為：100mm、寬
100mm、厚度3mm、透光度90% ）上，以供可見光透光
率測試。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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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申請者亦得自行提供符合上述規格之清玻璃作為測試用。



四、執行抽樣比對作業方式

(四) 檢測結果判定

 在±3％(含)範圍內
如測試結果在合格報告登載之「可見光透過率」±3％(

含)範圍內時，則判定符合合格報告所載規格。

 在±3％範圍外
首次抽樣檢測時，如測試結果在合格報告登載之「可
見光透過率」±3％範圍外，得提供同捲產品樣本再進
行一次複測；如測試後仍超出但符合「汽車車窗及擋
風玻璃黏貼隔熱紙使用指引」所訂之建議值（前檔70

％以上或側車窗40％以上）者，則判定符合合格報告
所載規格；但申請者於下次提出申請合格標識前，須
提供同一隔熱紙規格之可見光透過率檢測報告，且該
檢測報告所登載之可見光透過率須於前次抽樣比對之
檢測結果範圍（±3％(含)）內。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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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放合格標識：
(一) 經本中心派員至申請者指定地點進行抽樣比對，經比對

或抽樣檢測產品符合合格報告所載之相關規格、產品數
量與申請合格標識數量一致且符合最新版次之檢測項目
及標準後，始得發放合格標識。

(二) 如執行汽車用隔熱紙可見光透過率驗證時，其可見光透
過率測試結果或過程中發現有不符合相關規定之情形，
則暫不發放合格標識，並待申請者完成改善且經本中心
複查確認符合規定後，始得發放合格標識。

如何申請合格標識(8/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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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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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Q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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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1/5)

項次 文件名稱

1 汽車用隔熱紙合格報告及合格標識申請表

2 遺失或毀損相關證明文件（應說明遺失或毀損之合格標識序號）

3 原核發之合格標識（如合格標識毀損者，應繳回本項文件）

備註：上述項次1申請文件可於本中心「線上平台」(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提出申請時下載
文件範本使用。

一、應準備之申請文件



範 例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範 例

隔熱紙有限公司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

驗證電子信箱。

二、申請方式：

同申請合格報告方式，進入本中心「線上平台」
(https://b2c.vscc.org.tw/eportal/Add)後，申請類別點選
「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後提出申請。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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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點選送出申請。

將各項申請文件上傳
至對應項目。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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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申請文件填寫注意事項：

詳實填寫各欄位內容，應與「線
上平台」所填資料相同。

勾選「補發」並填寫補發數量。

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3/5)



46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4/5)

範 例

 如為合格標識「遺失」，應提供
聲明文件，並詳實說明補發合格
標識之原因，且應說明已遺失之
合格標識序號。

 如為合格標識「毀損」者，除提
出上述聲明文件外，另應繳回已
毀損合格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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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得合格標識

經審查各項申請文件後，依申請表所填寫之「申請廠商(

者)地址」寄送合格標識。

如何申請補發合格標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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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為利各隔熱紙廠商於交通部正式公告實施「汽車用隔熱紙
申請合格標識作業規定」後，就申請合格標識與準備相關
申請文件上可對應順遂，本中心於114年12月12日及114

年12月31日已發函提醒各廠商，可於前述規定公告實施前
協助申請文件預審作業。

◼ 統計目前已受理預審情形：

49

宣導事項(1/6)

隔熱紙廠商總數/總產
品型數

已提供預審資料之隔
熱紙廠商數/產品型數

已完成預審之隔熱紙
廠商數/產品型數

61家/590型 22家/302型 6家/50型



情境 位置 隔熱紙 張貼數量

情
境
一

前擋風玻璃
A廠牌A型號
70%隔熱紙

A廠牌A型號70%、
A廠牌B型號40%

之合格標識各1張
(共2張)

前側窗玻璃
(左/右)

A廠牌B型號
40%隔熱紙

情
境
二

前擋風玻璃
A廠牌A型號
70%隔熱紙

A廠牌A型號70%、
B廠牌A型號40%、
C廠牌A型號40%

之合格標識各1張
(共3張)

前側窗玻璃
(左/右)

B廠牌A型號
40%隔熱紙

後側窗玻璃
(左/右)

C廠牌A型號
40%隔熱紙

後擋風玻璃
C廠牌A型號
40%隔熱紙

◼ 申請「專業機構印製之合格標識」應注意事項：

1) 張貼位置：張貼於前擋風玻璃右下角(副駕駛側)，如下圖。

2) 張貼數量：以汽車黏貼隔熱紙廠牌、型號之數量作為合格標識
張貼數量原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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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2/6)

專業機構印製之
合格標識張貼位置

註：張貼方式請參考本中心網站公告之「車用隔熱紙合
格標識張貼方式與注意事項」
(https://www.vscc.org.tw/Home/Content/4525)。

https://www.vscc.org.tw/Home/Content/4525


◼ 「自行烙印合格標識」者應注意事項：

1) 申請者自行烙印之合格標識其格式得由申請者訂定，其內容至
少應包含廠牌、型號及可見光透過率，每一字體大小至少0.3

公分見方，並具備防偽功能。
2) 申請者應於生產過程中將具有防偽功能之合格標識逐一烙印於

產品上，合格標識應使用不易變質之材質製作，內容清晰可辨
且不易磨滅，並以永久固定方式標示，且應對其自行烙印之合
格標識負保管責任，必要時專業機構得辦理工廠查核；其生產
地點有增加、變更、遷移或合格標識變更時亦同。

3) 申請者應依本中心要求提報合格標識使用紀錄及產品存放地點
，本中心得不定期辦理產品抽驗，確認產品是否符合合格報告
所載之相關規格、合格標識樣式與標示位置，且符合最新版次
之檢測項目及標準。

51

宣導事項(3/6)



◼ 通路查核或現場查核應注意事項：

本中心得辦理通路查核或現場查核確認其生產之一致性與合格
標識標示、保存情況及使用紀錄。申請者應依本中心要求配合
辦理查核作業，拒絕配合辦理者，本中心得宣告其合格報告及
合格標識失效，申請者並應依本中心規定期限繳回尚未使用之
合格標識。

1) 通路查核地點包括在倉儲或經銷商營業場所。
2) 現場查核地點包括製造廠或使用該產品之施作現場。

52

宣導事項(4/6)



◼ 查有隔熱紙產品「不符合事項」時：

1) 如有申請資格不符、未依專業機構要求提報合格標識使用情況
工廠查核不合格、合格標識標示於非核准之產品上、其產品抽
驗不合格或其他不符合事項者，經本中心查明屬實後應停止其
使用合格標識。申請者提出並完成改善措施後，由本中心查核
確認後，始得恢復；若申請者未提出改善措施或所提改善措施
經本中心查核仍不合格者，本中心應宣告其合格報告及合格標
識失效，申請者並應依本中心規定期限繳回尚未使用之合格標
識。

2) 產品有不符合汽車用隔熱紙之檢測項目及標準之情事，或於有
事實足認其提供產品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康之虞時，申請者
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及第十條等規定辦理；相關召回
改正實務作業，參照交通部所訂「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
監督管理辦法」及依「汽車安全性調查及召回改正成效查核作
業原則」規定，對國內使用同一批號產品辦理召回改正作業。

53

宣導事項(5/6)



◼ 其他注意事項：

1) 交通部正式發布「汽車用隔熱紙申請合格標識作業規定」前，
申請者已取得符合前述規定之檢測報告，得於規定發布實施後
十二個月內，依規定向本中心申請合格報告與合格標識。

2) 由本中心印製之合格標識，如因故損壞致不堪使用或遺失，應
由申請者向本中心申請補發。

3) 交通部得視需要辦理產品抽驗，經查有未符合規定者，依前述
規定辦理。

4) 本中心辦理作業遇有疑義時，得邀集公路監理機關、專家學者
及公會等相關代表，共同處理疑義案件、研議申請測試及合格
標識作業相關事宜，且其會議結論或紀錄經交通部同意後，併
同作為辦理隔熱紙申請測試及合格標識作業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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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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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將於出具合格報告後，揭露合格隔熱紙產品於「車
輛安全資訊網」(https://www.car-safety.org.tw/)供查詢，
查詢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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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隔熱紙產品資訊揭露(1/3)

https://www.car-safety.org.tw/


汽車車窗及擋風玻璃黏貼隔熱紙合格產品資訊

57

合格隔熱紙產品資訊揭露(2/3)

汽車車窗及擋風玻璃黏貼隔熱紙合格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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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隔熱紙產品資訊揭露(3/3)

◼ 「民眾」、 「公路監理機關」：可輸入隔熱紙之廠牌、
型號、專業機構印製之合格標識序號查詢，或上傳隔熱紙
合格標識圖示搜圖查詢合格隔熱紙產品。

◼ 「隔熱紙廠商」：可輸入隔熱紙之廠牌、型號查詢合格隔
熱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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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
項次 申請項目名稱

收費標準
(NT$)

1
合格報告審
查

汽車用隔熱紙之合格報告
(型號數量超出九型者，每
九型增收1/2，不足九型以
九型計算)

新案審查 4,680

2
合格報告變更審查、
補發

1,400

3

合格標識現
場抽樣比對
作業

汽車用隔熱紙之合格標識
合格標識請領 (每張 )

【另需收取差旅費用】
20

4

差旅費用（每人每趟次）
【如有住宿者，按行政院相
關規定收費】

台中、彰化、雲林地
區【彰濱工業區除外】

960

台中、彰化、雲林以
外之地區

1,920

花蓮、台東及離島 4,800

5 後市場監管
技術查核或抽樣檢測（每人每天）註1

【另需收取差旅費用】
5,760

註1：依各地區之查核工時、差旅工時及前後作業工時(前置資料整理、查核前溝通聯
繫安排、查核結果彙整及報告製作)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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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申請合格報告或合格標識遇有相關問題時，得與以下人員聯
繫：
進口車審驗部廖廷晧組長 (電話：04-7812180分機2121)

➢ 如執行抽樣比對或抽樣檢測遇有相關問題時，得與以下人員聯
繫：
實車查檢部 劉芫佑 組長 (電話：04-7812180分機7267 )

➢ 如上述申請作業遇有相關問題時，得與以下主管反映：

本中心 周維果 執行長 (電話：04-7812180分機3002、
0911-978881)

審驗處 辜宏恩 處長 (電話：04-7812180分機3107、0933-

509639)

進口車審驗部 郭岳儒 副理 (電話：04-7812180分機3128、
0978-160155)

實車查檢部 張文誠 副理 (電話：04-7812180分機3145、0921-

127220)

聯絡窗口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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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本汽車用隔熱紙法規實施時間為何？
A1：目前掌握資訊為115年2月份開始正式實施，但正確日期仍依交通部
正式公告時間為主。

Q2：採自行烙印合格標識者，若隔熱紙之型號足以辨識其可見光透過率
時，是否可僅標示型號，簡化烙印樣式？
A2：可。隔熱紙型號僅有單一可見光透過率時，得僅標示該型號作為可
見光透過率之認定。

Q3：如自行烙印合格標識時，是否可採「涵蓋範圍」方式標示可見光透
過率，而非以合格報告上單一數值烙印？(例：合格報告登載之可見光透
過率為75.5%，自行烙印合格標識之可見光透過率為70%~80%)

A3：可以大於40%或70%方式標示，如：40% Min、 70% Min。

Q4：如該隔熱紙尚無經銷商施工店家，應如何填寫「經銷商施工地點清
冊」？
A4：應提供既有配合之「經銷商施工地點清冊」，如日後施工店家、地
點有異動時，應主動來函提供清冊資料予本中心備查。

FAQ(1/2)



65

Q5：如何認定進口商取得國外原製造廠授權資格證明文件？
A5：應為取得國外廠牌製造廠授權於國內銷售之證明文件，或自有品牌
委託國外製造廠代工生產之證明文件。

Q6：如何換算可申請專業機構印製之合格標識數量？
A6：以一般小型車輛為例，前擋玻璃使用隔熱紙尺寸約15才，前左右側
窗玻璃約10才，得參考該方式換算申請數量。(註：1才約30*30公分)

Q7：交通部指定之隔熱紙檢測機構有哪幾家？
A7：目前指定檢測機構共以下5家：

1)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性能實驗中心（連絡電話：06-3300504）
2)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絡電話：07-3012121）
3)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連絡電話：06-2300440）
4)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連絡電話：03-3280026）
5)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連絡電話：04-7811222）

Q8：以張貼方式於玻璃與隔熱紙間且具防偽功能，是否符合自行烙印之
規定？ (例：RFID…等)

A8：符合規定，但合格標識應使用不易變質之材質製作，內容清晰可辨
且不易磨滅，並以永久固定方式標示。

FA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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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